
序列号 IE202309-011

征 信 授 权 书
重要提示：

尊敬的客户：为了维护您的权益，请在确认本授权书前，仔细阅读本授权书条款（特

别是黑体字条款），关注您在授权书中的权利、义务。如有任何疑问，请向经办行咨询。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因□本人/□ 在贵行办理业务或业务合作的需要，本

人自愿签署本授权书并同意以下内容：

一、本人不可撤销地授权贵行在下述 项情形下，有权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

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打印、保存、使用本人信用信息，同时本人不可撤销地授权贵行将包

括本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信息、职业信息、居住信息等）、信贷交易信息、担保信息等

信用信息（包括因未及时履行合同义务等违约行为构成的会造成负面影响的信息等）向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

（1）审核本人作为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的授信额度/授信业务/其他业务申请及进行贷

后风险管理；
（2）审核本人贷记卡、准贷记卡、分期付款业务的申请及进行贷后风险管理；
（3）审核本人担保资质，并对担保债务进行事后跟踪管理；

（4）审核本人作为融资人近亲属、共同还款人等债务相关人的资信，或者作为融资人
或担保人的除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负责人、董事、监事、股东、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相关人的资信，或者作为业务合作方或融资人（担保人)的关联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

制人、负责人、董事、监事、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等的资信，并对相关债务/业务进行事后
跟踪管理；

（5）审核本人作为融资人或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负责人、董事、监事、

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等的资信，并对相关债务进行事后跟踪管理。

二、本人知悉并同意贵行在开展下述业务时，有权向贵行交易对手/服务提供方提供贵

行收集到的本人上述信息及本人或本人授权的第三方向贵行提供的其他信息；并有权根据

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将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的监管、司法、行政管理等部门：

（1）贵行对本人上述业务项下享有的债权或者其他权益进行转让、设立信托、叙做资

产证券化；

（2）对本人上述业务涉及的部分服务进行金融服务外包；

（3）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本人上述业务项下的欠款进行催收；

（4）本人在贵行授信业务由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因担保公司履行担保责任要求贵

行提供的。

三、本授权书自本人在线确认之日起生效，在上述与贵行办理的业务存续期间、业务合

作期间持续有效。

四、本人自愿承担授权贵行查询信用信息的法律后果，无论授信额度/授信业务是否批

准，业务合作是否实际发生，本人的授权书、信用报告等资料一律不退回。贵行超出授权

查询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贵行承担。

五、本授权书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本人一旦在网络页面对本授权书进行点击确认，

即表示同意接受本授权书的全部约定内容，与本人亲笔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无需

重新补办书面文书。

六、本人认同以电子数据形式提交、确认或签署本授权书的方式及其法律效力，认可

贵行电子数据的有效性和证据效力。贵行电子渠道所生成和保留记载的相关电子数据构成

有效证明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证据。

七、本人已仔细阅读上述所有条款，并已特别注意字体加黑的内容。贵行已就相关条

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有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

本人自愿作出上述授权、承诺和声明。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授权人：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